	佛光大學  香雲居臨時住宿申請單      第一聯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住宿人
	
	住宿日期
	
	歸還日期
	

	身份別
	
	住宿事由
	

	承辦人
	
	事務組長
	

	總務長
	
	出納組
	
	房間號碼
	

	住宿申請要點：

1、各單位承辦人應於三天前辦理住宿申請。

2、房間鑰匙由各單位承辦人至總務處辦理借用及歸還。

3、請於上午十一點前將住宿鑰匙繳回總務處。

4、借宿房間內物品如有損壞、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5、借宿房間每日酌收清潔費500元。

6、本申請單一式兩聯，第一聯申請單位保留，第二聯交總務處。


	佛光大學   香雲居臨時住宿申請單      第二聯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住宿人
	
	住宿日期
	
	歸還日期
	

	身分別
	
	住宿事由
	

	承辦人
	
	事務組長
	

	總務長
	
	出納組
	
	房間號碼
	

	住宿申請要點：

1、各單位承辦人應於三天前辦理住宿申請。

2、房間鑰匙由各單位承辦人至總務處辦理借用及歸還。

3、請於上午十一點前將住宿鑰匙繳回總務處。

4、借宿房間內物品如有損壞、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5、借宿房間每日酌收清潔費500元。

6、本申請單一式兩聯，第一聯申請單位保留，第二聯交總務處。


